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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立 清 華 大 學 1 0 2 學 年 度 第 六 次 學 生 宿 舍 齋 長 會 議 紀 錄 

時間：103 年 4 月 30 日（星期三）中午十二時  

地點：實齋講堂 

主持人：闕郁倫主任                                                       記錄：住宿組呂瑄宜 

出席人員： 

明齋黃伯毓同學、平齋葉士維同學、儒齋許月苓同學、清齋許凱閔同學（請假）、鴻齋郭封均同學（請假）、

禮齋柯皓文同學、仁齋游子軒同學、實齋翁禹詮同學、信齋王威翔同學（請假）、碩齋林昆彥同學、慧齋陳

筱茜同學、學齋宋正馨同學、義齋陳昱潔同學、新男齋邱柏評同學、新女齋李易修同學、誠齋林睿廷同學、

華齋廖嘉柏同學(江宗融同學代理)、文齋廖玉涵同學（請假）、靜齋何采軒同學（請假）、雅齋楊雅婷同學。 

 

列席人員： 

研究生聯合會何孟樺會長(郭軒瑋同學代理）、學生會代表翁采瑄同學(請假)、學生議會議員徐光成同學(請 

假)。 

生輔組暨代理軍訓室劉有成主任、生輔組楊文龍先生。 

住宿組張惠珍小姐、住宿組楊志方小姐、住宿組李仲勝先生、住宿組林媄筎小姐、 

住宿組林誼玲小姐、住宿組呂瑄宜小姐。 

 

會議內容：   

一、生輔組業務報告。 

1、近日詐騙手法日益更新，盜用他人帳號進行詐騙，如有同學接到要求購買點數等手法請不要理會，

生輔組也已與校內便利商店聯繫，如有大量購買點數的同學請留意，勿使同學受騙上當。 

2、天氣逐漸轉暖請同學經過草叢時特別注意蛇的出沒，如發現蛇請立刻通報駐警隊和教官室。 

3、其他報告事項請參閱附件一。 

二、住宿組業務報告。 

1、目前學生宿舍區供水問題，為自來水公司供水量不穩定且進水量過小以致影響供水狀況，自來水

公司已派員檢測中，請同學節約用水並請齋長協助巡視一下公共區域的水龍頭是否有關，避免供

水正常後水龍頭沒關而浪費資源。 

2、各齋宿舍廚房溫熱設備因設置時間不同與空間大小限制而有所差異，如各齋有增設設備之需求，

請先至住宿組洽各承辦人討論。 

3、103 年大學部申請暑期住宿已經開始，申請時間為 103 年 5 月 1 日起至 5月 7日止，請齋長協助宣

導請有需要的同學上網申請。 

4、有關日後大型整修工程除了公告外，也會寄 mail 通知齋民了解宿舍重大工程方向。 

5、因 8 月 1 日後全校將實施垃圾不落地的政策，目前校內將不再放置垃圾子母車，除了報告事項初

步規劃放置垃圾桶處之外，請齋長協助提供建議或還需要增設放置垃圾桶地點。 

6、齋民大會會議紀錄請記得繳回。 

7、其他報告事項請參閱附件二。 

  三、其他建議報告。 

1、研聯會：許多同學反應教官在執行例行性查房時，敲門後未等學生反應就直接開門進入寢室，讓

同學感受不太好，建議教官執行時動作可在細膩。 

生輔組：將會與同仁轉達除了查房動作更細膩外，也會再加強執行查房時需更審慎觀察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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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改國立清華大學學生宿舍查核程序第四條，提請討論。(43分13秒) 

提案人:生活輔導組 

說  明:配合母法「國立清華大學學生住宿規則」已修改為第十四條。 

決  議：無異議通過本法規修訂案，待經學生宿舍管理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 

修改前、後條文對照如下： 

條次 原條文 修改後條文 

四 

處分： 
（二）冒名頂替者，依本校學生宿舍規則第

十三條之規定辦理，雙方均限二週內
搬離宿舍，不予退費，並取消下一學
年之住宿申請(含候補)資格。 

處分： 
（二）冒名頂替者，依本校學生宿舍規則第

十四條之規定辦理，雙方均限二週內
搬離宿舍，不予退費，並取消下一學
年之住宿申請(含候補)資格。 

       

五、修改國立清華大學學生宿舍規則第六條、第八條及第十二條，提請討論。 

(一)修改國立清華大學學生宿舍規則第六條。(43 分 40 秒) 

提案人:學生住宿組、生活輔導組 

說  明:因宿舍區目前皆已全面設置冷氣或冷暖氣機，故刪除多餘敘述。 

決  議：無異議通過本法規修訂案，待經學生宿舍管理委員會議通過並送學務會議核備後實施。 

修改前、後條文對照如下： 

條次 原條文 修改後條文 

六 

僑生、外籍生及候補住宿生，於開學後一個
月內分配住宿者繳交全費，開學逾一個月
者，繳交四分之三宿費，逾二個月者，繳交
四分之二宿費，逾三個月者，繳交四分之一
宿費。進住後再辦退宿者不退費。 
低收入戶學生免收住宿費；若進住其他較高
價位宿舍或冷氣房時，需依住宿組當年度公
告之基本宿費為基準補繳差價。 

僑生、外籍生及候補住宿生，於開學後一個
月內分配住宿者繳交全費，開學逾一個月
者，繳交四分之三宿費，逾二個月者，繳交
四分之二宿費，逾三個月者，繳交四分之一
宿費。進住後再辦退宿者不退費。 
低收入戶學生免收住宿費；若進住其他較高
價位宿舍或冷氣房時，需依住宿組當年度公
告之基本宿費為基準補繳差價。 

     (二)修改國立清華大學學生宿舍規則第八條。(41分48秒) 

提案人:生活輔導組 

說  明:希望更明確訂定使用瓦數規範。 

決  議： 

1、整合宿舍規則第十二條新增規範電器內容的說明。 

2、修正後無異議通過本法規修訂案，待經學生宿舍管理委員會議通過並送學務會議核備後實施。 

修改前、後條文對照如下： 

條次 原條文 修改後條文 

八 

大學部宿舍寢室內大燈應有管制時間，由各
齋自行制定管理辦法(以不超過凌晨兩點為
限)，小燈由學生自行管制。基於安全理由，
學生不得擅自在宿舍寢室內使用冷氣機、電
冰箱、電爐、電鍋、電暖器或 500W 以上（吹
風機除外）影響用電安全之電器。 

大學部宿舍寢室內大燈應有管制時間，由各
齋自行制定管理辦法(以不超過凌晨兩點為
限)，小燈由學生自行管制。基於安全理由，
學生不得擅自在宿舍寢室內使用冷氣機、電
冰箱、電爐、電鍋、電暖器或 500W（含）以
上（吹風機、手機、電腦週邊器材除外）影
響用電安全之電器。 

 

 

 

 



 

3

(三)修改國立清華大學學生宿舍規則第十二條。(42 分 43 秒) 

提案人:生活輔導組 

說  明:希望更明確訂定使用瓦數規範。 

決  議：無異議通過本法規修訂案，待經學生宿舍管理委員會議通過並送學務會議核備後實施。 

修改前、後條文對照如下： 

條次 原條文 修改後條文 

十二 

(二)違反下列情形之一者，一次扣五點。 
2.未經住宿組同意使用或放置電器用品，諸
如冷氣機、電冰箱、電爐、電鍋、電暖氣、
電視、錄放影機、電暖氣毯或 500W 以上影響
用電安全之電器等違規物品(吹風機、手機、
電腦週邊器材除外)；違規物品限二週內搬離
宿舍，複查未搬離者，得連續扣點。 

(二)違反下列情形之一者，一次扣五點。 
2.未經住宿組同意使用或放置電器用品，諸如
冷氣機、電冰箱、電爐、電鍋、電暖氣、電視、
錄放影機、電暖氣毯或 500W（含）以上影響用
電安全之電器等違規物品(吹風機、手機、電
腦週邊器材除外)；違規物品限二週內搬離宿
舍，複查未搬離者，得連續扣點。  

 

六、修改國立清華大學大學部及研究所成員優先分配宿舍施行細則，第三條、第四條及第五條，提請討論。 

    (一)修改國立清華大學大學部及研究所成員優先分配宿舍施行細則第三條。(45分40秒) 

提案人:生活輔導組 

說  明:回歸母法。 

    決  議：無異議通過本法規修訂案，待經學生宿舍管理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 

修改前、後條文對照如下： 

條次 原條文 修改後條文 

三 

資格： 
    優先分配區分保留床位與優先候補。屬
政府法令或學校相關規定保障住宿權者，得
申請保留床 位，餘申請優先候補。資格分述
如下： 
(一)、保留床位： 
    8.低收入戶子女：鄉鎮市區公所以上核
定之低收入戶。 
(二)、優先候補： 
    1.清寒家庭子女：家庭年收入總和六十
萬元以下，符合政府規定之中低收入戶條件
者。 

資格： 
    優先分配區分保留床位與優先候補。屬
政府法令或學校相關規定保障住宿權者，得
申請保留床 位，餘申請優先候補。資格分述
如下： 
(一)、保留床位： 
    8.低及中低收入戶子女：鄉鎮市區公所
以上核定之低及中低收入戶。 
(二)、優先候補： 
    1.清寒家庭子女：家庭年收入總和六十
萬元以下，符合政府規定之中低收入戶條件
者。 

(二)修改國立清華大學大學部及研究所成員優先分配宿舍施行細則第四條。(46 分 50 秒) 
提案人:生活輔導組 
說  明:  

1、回歸母法。 
2、大學部與研究生申請表各異，無法共用，且依每年狀況調整。 

決  議：無異議通過本法規修訂案，待經學生宿舍管理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 
修改前、後條文對照如下： 

條次 原條文 修改後條文 

四 

申請方式： 
    每學年依住宿組作業期程檢具相關證明
文件向承辦單位提出申請。獲優先分配住宿
資格者，由住宿組統一安排床位。申請方式
分述如下： 
(一)、優先分配住宿：低收入戶子女（出具
鄉鎮市、區公所證明）、原住民、一、二年級
學生、校隊成員、殘障生、僑生、外籍生、
當年度卸任齋長、當年度宿舍自治幹部、新
生學長（姐）輔導方案等，向住宿組申請。
(二)、優先候補住宿：清寒家庭子女、孱弱
生、其他特殊情形者，填申請表向生輔組申
請，由導師與系所主任簽章後，提資審會議
審議。資審通過者呈學務長核定後，依優先
分配順序，依次遞補。申請表如附表。 

申請方式： 
    每學年依住宿組作業期程檢具相關證明
文件向承辦單位提出申請。獲優先分配住宿
資格者，由住宿組統一安排床位。申請方式
分述如下： 
(一)、優先分配住宿：低及中低收入戶子女
（出具鄉鎮市、區公所證明）、原住民、一、
二年級學生、校隊成員、殘障生、僑生、外
籍生、當年度卸任齋長、當年度宿舍自治幹
部、新生學長（姐）輔導方案等，向住宿組
申請。 
(二)、優先候補住宿：清寒家庭子女、孱弱
生、其他特殊情形者，填申請表向生輔組申
請，由導師與系所主任簽章後，提資審會議
審議。資審通過者呈學務長核定後，依優先
分配順序，依次遞補。申請表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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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改國立清華大學大學部及研究所成員優先分配宿舍施行細則第五條。(48 分 45 秒) 

提案人:生活輔導組 

說  明: 大學部與研究生申請日期不同。 
決  議：無異議通過本法規修訂案，待經學生宿舍管理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 
修改前、後條文對照如下： 

條次 原條文 修改後條文 

五 

資格審查： 
    申請人資料不全時須於申請截止日期前
補齊（申請日期請見住宿組公告，通常在 2
月底前）， 否則予以退件。申請資料如有不
實，除撤銷申請（已入住者撤銷住宿資格）
外，依學生獎懲辦法辦理。 

資格審查： 
    申請人資料不全時須於申請截止日期前
補齊（申請日期請見住宿組公告，通常在 2
月底前）， 否則予以退件。申請資料如有不
實，除撤銷申請（已入住者撤銷住宿資格）
外，依學生獎懲辦法辦理。 

七、有關新生入住發放毛巾事宜，提請討論。(51分36秒) 

提案人:學生住宿組 

 說  明:經103年3月31日組務會議紀錄決議，因徵求設計稿及印製有圖案的毛巾費用過高，建議        

        取消毛巾發放或維持歷年來的樣式。 

 決  議：請齋長回去調查齋民意願後，於下次齋長會議中表決廢除毛巾發送或維持原本樣式。 

八、提案推派儒齋許月苓同學與學齋宋正馨同學擔任齋長聯席會議正副召集人，提請討論。(1時 03 分 15 秒) 

提案人: 學齋宋正馨齋長 

說  明: 

   1、依照國立清華大學學生宿舍自治規程第十三條：「全校齋長聯席會議由各齋長組成，正副 

      召集人由全體齋長互推產生，唯正副召集人性別須異或由住宿組代為召開。」，為了回歸   

     「齋長」選舉制度與齋長大會的核心精神，齋長大會是校園生活場域中、關乎住宿向度的學 

      生自治，我們必須透過親身實踐，包括練習如何召開齋長會議、如何以學生權利為中心、 

      如何在會議中讓不同意見得以交互辯論、如何凝聚共識等，來爭取相關學生住宿權益，落 

      實民主精神。 

2、因此提案推舉儒齋、學齋擔任正副召集人，並邀請其他齋長未來以投票的方式來推派正副召

集人。工作內容包括擔任會議主席、匯集各方議案提案、以及邀請各相關單位開會、排定開

會日期與制定議程及會議紀錄彙整。 

    決  議：雖目前出席人數過半(12位出席)，但因為本議案有關於齋長權益問題，列入下次齋長會議並 

            先討論此議案。 

 

九、臨時動議。(無) 

 
十、散會。(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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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清華大學 103 年 04 月 30 日齋長會議生輔組提報資料 

一、103 年研究所新生家境清寒「申請優先候補住宿」作業，辦理家境清寒生優先候補申請

作業，自 103 年 3 月 21 日起至 4 月 22 日止，申請人數共計 10 名（男生 5 名，女生 5

名），4月 23 日召開審查會，與會委員審查結果： 

   (一)男生部分：符合審查資格 4人，不符審查資格 1 人。 

   (二)女生部分：符合審查資格 5人。 

二、修訂「國立清華大學學生宿舍規則」第八條及十二條，如提案說明： 

三、修訂「國立清華大學學生宿舍查核程序」第四條，如提案說明： 

四、修訂「國立清華大學大學部及研究所成員優先分配宿舍施行細則」第三、四、五條，如

提案說明： 

四、安全宣導： 

 （一）防詐騙：詐騙集團以網購誤簽分期付款及檢察官查獲不法帳戶等為由，要 

求將帳戶內所有款項匯入指定帳戶內或購買遊戲點，請同學接獲類似電話不 

要相信，立即撥打「165」反詐騙電話或至軍訓室請求協助。 

（二）防竊：離開宿舍及晚上就寢前關閉門窗與重要財物隨身攜帶。 

（三）防蟲蛇：天氣逐漸轉暖，蟲蛇陸續冬眠甦醒尋找食物，請同學行經雜草附近特別

注意安全。 

 
 

                               報告人：生輔組楊文龍輔導員 103.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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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三）齋長會議----住宿組報告資料】 

報告事項： 

*張小姐報告事項： 

1、本組長期以來的小型零星水電及土木修繕皆是合作已久的廠商，施工品質及配合度皆佳，但本組怕

萬一廠商有事無法前來修繕時，會影響住宿同學的權益，故日後會多開發優良廠商及用採購合約的

模式進行，一開始可能會有修繕案較慢的情形發生，若有同學反應時，煩請齋長協助說明及宣導。 

2、目前各齋舍的施工通知通常會於 3天前(緊急事件除外)公告於住宿組首頁、各齋舍電子佈告欄及紙

本張貼於齋舍重要入口處，日後會請各承辦人再多使用另一管道，用電子郵件的方式通知施工齋舍

的學生。 

3、日後宿舍如有大型整修工程，會先公告或通知學生知悉。 

4、本組收到環安中心的指示，校區將於今年 8月開始實施垃圾不落地，圾垃車將會於星期一至星期六

每日上下午各一次至各齋舍門口收取垃圾，校內將不再放置垃圾子母車，各齋舍初步規劃放置垃圾

桶處如下，請齋長協助提供意見。 

區分 齋別 垃圾桶放置位置 

一區 

義齋 一樓東側門外空地(靠二區服務中心) 

清齋(ABC 棟) AB 棟地下室 

清齋(DE 棟) DE 棟地下室 

新齋(女) 
資源回收:6FB606 交誼廳前管道間旁 

一般垃圾:1 樓後門兩側 

新齋(男) 
資源垃圾:一樓 C區舞蹈教室對面空間(冰箱需搬移至 A區飲水機旁) 

一般垃圾:一樓後門兩側 

明平善齋 洗衣間 

誠齋 二一坡側 0.5 樓樓梯平台 

華齋 中央樓梯側空間 

學齋 一樓交誼廳或地下室 

二區 

禮齋 後門樓梯側邊 

仁齋 東側門(靠近信齋)外放置一般垃圾，門內放置資源垃圾 

實齋 洗衣房門外放置一般垃圾，門內放置資源垃圾 

信齋(ABC) 一般垃圾集中放置信 A後門左側空地，資源垃圾放置門內 

碩齋 大門入口左右兩側佈告欄下方 

儒齋 一樓交誼廳或地下室 

鴻齋 一樓洗衣間外面的走道邊 

三區 

雅齋 

目前雅齋前面的子母車位置 
靜齋 

文齋 

慧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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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小姐報告事項： 

1、禮齋於結構補強後預計將進行內部整修，考量時間原預計施作之項目正逐筆審查，審查後確定之施作

項目及招標金額將於下次齋長會議報告。 

2、期末問卷禮之簽名單，請齋長儘速繳回。 

*李先生報告事項： 

1、上屆齋長會議經齋長表決後否決電信基地台於宿舍區的設置案，但近來偶有同學反應手機收訊不良且

友校交通大學已通過基地台設置，請各位齋長參閱 102 學年第 1、2、3 次齋長會議基地台案相關內容，

將於下次齋長會議上提案表決作為是否設置基地台的依據。 

*呂小姐報告事項： 

1、實齋齋長建議為能更加公開齋長聯席會議議案討論過程，預計自本次會議開始，除公告會議記錄外，

網頁將同時公告當學期會議錄音檔，並於新學期開始後將前一學期錄音檔撤除，如有需要請至住宿組

查詢。 

 

 

 

 

 

 

 

 

 

 

 

 

 

 


